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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青市监产质〔2024〕17 号

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4

年青浦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》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执法大队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抽查工作深入开展，根据市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总体部

署，结合青浦实际，组织制定了《2024 年青浦区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计划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2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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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青浦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

为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上海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市场监管

局的有关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部署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食品相

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》《上

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上海市消费

者权益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监控目录》等法律、法

规、文件等规定，结合我区产业结构、区域实际和当前产品质量

安全形势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抽查重点

（一）坚持民生需求导向。要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、反映强

烈、问题突出的重点产品为切入点，围绕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

和财产安全的指标开展监督抽检，加大抽检力度，回应群众关心、

社会关注，正确引导消费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突出对象。监督抽查要以发现问题、整治隐

患为基本原则，重点针对质量安全风险较高、历年抽查合格率较

低、取消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以及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，同时

加大对近年来抽检不合格企业跟踪抽查频次，进一步提升监督抽

查的靶向性。

（三）实现类别广泛覆盖。要实现对不同领域、不同业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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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产品的广泛覆盖。生产领域监督抽查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的工作要求实施，流通领域监督抽查应加大对城乡结合部、中小

低端业态、批发市场、建材市场等区域和场所的抽查比例。

（四）强化重要政策落实。认真贯彻城市生态文明、城市建

设、工业制造等行业政策，应急、消防、燃气等重点专项治理工

作部署，切实保障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，保证监督抽查资源，

助力推进各类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行动。

二、抽查类别

2024 年计划抽查产品 17 大类。具体工作任务安排如下：

序号 产品类别 实施时间

1 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产品
第 1季度

第 3季度

2 电线电缆产品 第 1季度

3 儿童服装及家纺 第 1季度

4 化肥 第 1季度

5 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第 2季度

6 净水设备 第 2季度

7 燃气器具及配件
第 2季度

第 4季度

8 水泵 第 2季度

9 塑料制品与食品相关产品 第 2季度

10 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第 3季度

11 儿童玩具、学习用品 第 3季度

12 眼镜 第 3季度

13 竹木制品和车用玻璃水 第 3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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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类别 实施时间

14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第 4季度

15
成品油、车用尿素产品和与成品油性质相

近的化工品
第 4季度

16 噪声类产品 第 4季度

17 消防产品 第 4季度

抽查产品种类、实施时间按照工作需要，可能发生调整，以

实际部署任务为准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抽查形式

监督抽查的形式以专项监督抽查为主。

（二）抽查对象

监督抽查对象主要以青浦区的生产者和销售者（含电子商务

经营者）为主。重点是上年度国家监督抽查、市级监督抽查和本

区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、投诉举报相对集中的消费品。

（三）抽查时间

2024 年度抽检工作自即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全年按

季度部署监督抽查工作任务。对节令性产品实施抽查时，最大限

度迎合消费者主流消费季节，倒排工作节点。

（四）承检机构

按照政府采购工作要求，择优选择合适的承检机构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分析研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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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工作形势，全面压实各环节工作责任，坚决守住工业产

品质量安全底线。

（二）严格后处理。各市场监管所要坚持多措并举，按照属

地管理原则，对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者、销售者，

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，限期整改；对移交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

依法进行查处，形成监管、处罚、整改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闭环

管理。对前期整改的问题，要适时开展跟踪回访，严防问题整改

后反弹回溯

（三）开展技术帮扶。要充分发挥承检机构技术优势，为被

抽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。要对被抽查企业的不合格项逐条分析不

合格的发生原因，提出整改方案建议。

（四）加强社会共治。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，畅通投诉举

报渠道，调动广大群众监督产品质量安全的积极性。注重发挥社

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，倡导行业自律规范，引导企业自觉承诺践

诺，形成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格局。

（五）做好信息发布。统筹做好抽检结果的汇总分析，编制

质量分析报告，增强抽检结果运用，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形式，

加大对外发布和宣传力度，发挥监督抽查的威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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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27日印发


